
证券公司股票报盘质押指引 
 

 

    一、为规范证券公司股票质押登记工作，根据《证券法》及《证

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制定本指引。 

二、本指引所指股票质押登记，是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证券公司以自营的流通股票和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统称股票)向商业银行作出质押所办理的股份登

记工作。 

    三、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必须具备《证

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格。 

    四、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票，必须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

款管理办法》的要求。 

  五、办理股票质押登记业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本公司有权拒

绝接收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申请： 

     1、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份，不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

管理办法》的要求。 

     2、一家商业银行接受的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

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 10%。 

     3、一家证券公司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

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 10%，或高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 

     4、被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



票份额的 20%。 

    六、商业银行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应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开设股票质押贷款特别席位以及在本公司开设相应的

资金结算账户。 

    七、商业银行申请开设股票质押贷款特别席位，应当向深交所提

交下列申请文件： 

     1、申请函（以法人名义出具）； 

     2、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开办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的有关批复文

件或许可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股票质押贷款特别席位的席位费为 20 万元人民币，由商业

银行在申请时一次性向深交所交纳。席位一经设立不得退回，但经深

交所批准可以转让。 

九、股票质押贷款特别席位用于保管和处置质押股票，以及与质

押股票相关的配股认购等，商业银行不得将该席位用于自行买卖证券

等其他用途。 

十、商业银行申请开设股票质押贷款资金结算账户，应当向本公

司提交法人结算协议并指定资金结算账号。 

    十一 、股票质押贷款特别席位的资金结算实行法人结算制度，

一家商业银行确定一个特别席位作为主结算席位。 

    十二 、每一股票质押贷款特别席位缴纳结算基准保证金 10 万

元。 



十三、 证券公司须保证质押股票为自营股票，不存在权属争议。

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应当保证股票质押行为真实、合法 、有效。 

十四、质押股票是否冻结由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商定。未冻结的

质押股票可以在特别席位直接卖出，冻结的质押股票必须经本公司解

冻后方可卖出。 质押股票的权益，分派到特别席位。选择冻结的质

押股票，红股及认购的配股一并冻结。 

十五、办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业务必须采用交易系统报盘

方式。办理股票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当日，报盘后允许撤单。 

    十六、办理股票质押登记业务，遵循下列程序： 

1．证券公司办理股票质押业务，需提前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其为综合类券商的批文，一次性向本公司书面提交证券账户

号、券商席位号及银行特别席位号。 

2．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股票质押贷款合同》后在同一交

易日分别在各自席位通过交易席位报盘。报盘内容包括：证券代号、

股东代码、质押股数、券商席位号、银行特别席位号、质押类别等。

数据接口见附件。 

3．报盘当日交易结束后，本公司将确认结果传给证券公司和商

业银行。 

4．本公司将确认质押的股票从证券公司的托管席位转至银行的

特别席位。 

十七、股票质押登记收费标准为：500 万股以下（含 500 万股）

按质押股票面值的千分之一收取；超过 500 万股部分按质押股票面值



的万分之一收取。本公司从证券公司的清算头寸中扣减。 

十八、股票质押登记业务完成后，商业银行可向本公司申领《证

券公司股票质押确认书》。 

十九、办理解除股票质押登记业务，遵循下列程序： 

1．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在同一日分别在各自席位通过交易席位

报盘。报盘内容包括：证券代号、股东代码、解除质押股数、券商席

位号、银行特别席位号、解除质押类别等。数据接口见附件。 

2．报盘当日交易结束后，本公司将确认结果传给证券公司和商

业银行。 

3．本公司将确认解除质押的股票从商业银行的特别席位转至证

券公司的席位。 

4．冻结的质押股票，解除质押登记后，自动解冻。 

二十、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业务不收费。 

二十一 、本指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二十二 、本指引自 2001 年 11 月 12 日起实施，2000 年 4 月 20

日发布的原《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证券公司股票质押登记实施细则》

（深圳综【2000】13 号）同时废止。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01 年 10 月 22 日 


